石市监管〔2021〕17号

关于印发《石台县粮食加工品专项整治

行动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基层所、食品监管局、综合行政执法中队、督查办： 

现将《石台县粮食加工品专项整治行动实施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 

石台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1年3月10日

报送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。  

 石台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          2021年3月10日印发

共印15份

石台县粮食加工品专项整治行动实施方案

为进一步强化粮食加工品安全监管，坚决守住粮食加工品安全底线，着力排查和治理生产加工环节的风险隐患，防控食品安全风险，根据市局相关专项整治文件精神，县局决定在全县范围内开展粮食加工品专项整治行动，结合我县实际，特制定本实施方案。 

一、工作目标 

通过开展粮食加工品专项整治行动，集中治理粮食加工品安全突出问题和重点隐患，净化粮食加工生产经营环境，压实生产经营企业食品安全主体责任。坚持一手抓治理，一手抓指导，以“源头严防、过程严管、风险严控”为准则，强化粮食加工品安全治理责任意识，以网格化管理为依托，构建食品安全统一监管、综合监管、协同监管工作机制，消除监管盲区，有效防控粮食加工品安全事件发生。 

二、整治对象
全县粮食加工品生产企业和小作坊。
三、整治内容
（一）开展粮食加工品专项整治行动。以大米为重点产品，以生产卫生条件不达标、使用不符合标准原料、标签标识不规范等为重点问题。整治中，发现企业擅自改变功能布局等造成不符合生产条件的，要依法监督企业限期整改；存在粮食加工品安全风险的要停产整改，监督企业持续符合生产规范要求。（责任单位：食品局、各基层所）
（二）开展粮食加工品生产企业许可专项清理，全面清理带病运行的企业，强化全县粮食生产加工企业食品安全知识宣传，并组织召开集中培训。（责任单位：食品局、各基层所）

（三）加强粮食加工品质量安全监管，落实生产加工单位质量安全主体责任。县局组织对全县粮食加工品小作坊开展抽检。对抽检结果为不合格的食品，及时开展核查处置，加大跟踪抽检力度。（责任单位：食品局）
（四）对整治中的违法行为，及时立案查处，坚持有案必查，有查必果。涉嫌犯罪的，一律移送司法机关，禁止以罚代刑。严格落实“处罚到人”要求，对违法企业及法定代表人、实际控制人、主要负责人等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严厉处罚，实行食品行业从业禁止、终身禁业，对再犯从严从重进行处罚。（责任单位：综合行政执法中队、各基层所）
三、实施步骤 

（一）动员部署阶段（2021年3月）。各部门按照方案要求，明确责任分工，部署整治工作；对辖区内粮食加工品生产企业、小作坊摸底，建立监管台账；组织粮食生产加工单位开展食品安全培训。
（二）排查整治阶段（2021年4月～9月）。各基层所对照监管台账，重点对加工单位生产卫生条件、原料溯源、生产过程控制、产品出厂检验、标签标识规范等问题，深入开展集中整治行动，在整治过程中发现的问题，督促粮食加工品生产者整改落实；县局结合年度食品安全监督抽检计划，组织对全县粮食加工品小作坊实施监督抽检；食品局联系小河所，开展整治行动。

（三）巩固提升阶段（2021年10月～11月）。局督查办牵头，食品局参与，随机抽取部分粮食加工品生产企业和小作坊进行督查，督促粮食加工品生产者落实主体责任，持续合法合规生产。

四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提高思想认识，强化组织领导。各部门要自觉提高政治站位，按照方案要求，明确工作重点，责任落实到人，扎实开展粮食加工品专项整治行动，确保工作实效。

(二）突出整治重点，治理违法行为。重点整治生产卫生条件不达标、使用不符合标准原料、标签标识不规范等问题。对存在问题需要整改的，要限期整改到位；对逾期不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，要责令停产停业；对拒不整改或整改仍不达标的，要联合相关部门，依法予以查处或取缔。 

（三）加强监督检查，确保取得实效。要按照专项整治行动序时进度要求，推进辖区专项整治行动深入开展。局督查办将适时组织对各部门专项整治行动开展情况进行督查。 

（四）认真总结，及时上报。各基层所要按照专项整治工作要求做好材料收集工作，做到有方案、有痕迹、有报表、有总结、有信息。并于每月31日前报送本月《石台县粮食加工品专项整治行动工作情况统计表》（附件1），3月10日前报送辖区内粮食加工企业（含小作坊）统计表（附件2），12月3日前报送专项整治行动工作总结至食品局。
食品监管局负责整个专项整治行动材料收集整理及上报工作。
食品局联系人：程慧芳     联系电话：6026459
附件：1.石台县粮食加工品专项整治行动工作情况统计

表

2.石台县粮食加工品生产生产企业（含小作坊）

统计表 

附件1
石台县粮食加工品专项整治行动工作情况统计表
	项 目
	数 量

	出动执法人员、检查人员（人次） 
	

	检查食品生产经营者者（户） 
	

	其中：
	

	食品生产企业（户）
	

	小作坊（户）
	

	发现风险隐患（户）
	

	其中：已完成整改风险隐患（户） 
	

	开展食品安全培训（场次） 
	

	培训从业人员（人） 
	

	监督抽检粮食加工品/大米（批次）
	

	责令改正（户）
	

	立案查处（起）
	

	结案（起） 
	

	罚没金额（万元） 
	

	没收违法生产经营粮食加工品（公斤） 
	

	吊销许可证（户） 
	

	取缔无证经营者（户） 
	

	移送司法案件数（件） 
	

	信息公开案件（起） 
	


填报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
填报单位负责人：        填报人：       联系方式：

附件2
石台县粮食加工品生产企业（含小作坊）统计表

填报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
	序  号
	企业名称
	企业地址
	负责人
	联系电话
	经营范围
	主要产品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
填报单位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方式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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